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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广东安徽浙江三省造林补贴试点的调查报告 

联合调研组 1，2 

（1财政部农业司北京 100820；2国家林业局北京 100714） 

【摘 要】介绍了广东、安徽、浙江三省造林补贴试点的情况。地方党委和政府高度重视造林绿化工作，非重点

工程造林的比重逐步提高，油茶等木本油料产业发展迅猛。造林补贴试点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地方政府和群众的造林

积极性。针对存在问题，建议加大造林补贴政策宣传，逐步扩大造林补贴范围，适当提高造林补贴标准，改进造林

补贴拨付方式，完善林业三项补贴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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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造林补贴试点政策落实情况，研究进一步完善造林补贴政策措施，财政部农业司会同国家林业局发展规划与资金管

理司先后到广东、安徽、浙江等省进行了调研。期间，采取听取汇报、实地考察、入户走访等方式，重点调研了广东韶关市的

乳源县和肇庆市的四会市，安徽省黄山市的黄山区和宣城市的宣城区、宁国市、绩溪县和泾县，浙江省杭州市的淳安县、富阳

市等 3个省 5个市 9个县区的造林补贴试点情况。 

1 地方党委和政府高度重视造林绿化工作 

广东、安徽和浙江三省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以造林绿化为主体的生态建设。广东省委、省政府做出了《关于加快建设林

业生态省的决定》，计划到 2015年所有县（市、区）建成林业生态县，2020年建成林业生态省。2011年，广东省与国家林业局

签署《合作建设广东现代林业强省框架协议》，在全国率先启动生态景观林带建设。2012年，广东省委、省政府部署启动新一轮

绿化广东行动，全面推进森林碳汇工程建设，计划在“十二五”期间消灭现有的 33.33 万 hm
2
宜林荒山，改造 66.67 万 hm

2
疏残

林、纯松林和布局不合理的速生林，实现以乡土阔叶树种为主体的混交林全省覆盖；同时，完成 1万 km生态景观林带建设。安

徽省 2011年提出了“经济强省”、“文化强省”、“生态强省”的奋斗目标，将生态上升到与经济、文化并列的高度，并将“造林

绿化，提高森林覆盖率”作为建设生态强省的主要任务和举措。浙江省近年来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快林业改革发展全面推进“森

林浙江”建设的意见》、《关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决定》，明确把“森林覆盖率、林木蓄积量、平原绿化面积稳步提高”作为生

态文明建设总体目标之一。制定了“森林浙江行动方案”，提出了森林扩面提质工程，着力加强森林资源培育，优化森林布局。 

广东、安徽和浙江三省财政不断加大对林业投入，支持造林绿化重点工作。广东省“十一五”期间省级以上林业财政投入

82.3 亿元，比“十五”期间增长 119.8%。2011 年，广东省省级以上林业财政投入 33.08 亿元，比 2010 年增长 23.2%，重点支

持森林碳汇工程建设和生态景观林带建设。安徽省 2011 年省级以上林业财政专项投入 15.9 亿元，比 2006 年的 9.9 亿元增加 6

亿元，增长 60.6%。安徽省财政将发展油茶等木本油料、竹林基地、杨树速生丰产林基地作为支持重点，2011 年分别安排竹林

增产增效资金和杨树产业发展资金 500 万元，支持实施竹林增产增效工程和开展杨树产业发展营造林示范补贴试点。安徽省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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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对新造林每 1/15 hm
2
补助 280元，现有林培育每 1/15 hm

2
补助 100元。安徽省宁国市 2009～2011年 3年市财政对林业累计投

入 3175万元，用于造林、生态修复、林区建设等。浙江省提高造林补贴标准，对沿海基干林带和红树林造林每 1/15 hm
2
补助 1500

元，对平原造林每 1/15 hm
2
补助 800元。 

广东、安徽和浙江三省造林绿化具有明显的特点。 

一是非重点工程造林的比重逐步提高。广东省 2010年造林面积 18.8 万 hm2，其中非工程造林 14.73万 hm
2
，占 78.4%；2011

年造林面积 23.66万 hm
2
，其中非工程造林 16.26 万 hm

2
，占 68.7%。广东省韶关市 2010年和 2011年造林面积 5.65万 hm

2
，其中

非重点工程造林 4.91 万 hm
2
，占 86.8%。安徽省 2011 年造林面积 10 万 hm

2
，其中非工程造林 6.21 万 hm

2
，占 62.1%。安徽省绩

溪县 2011 年造林面积 700 万 hm
2
，其中非工程造林 400 hm

2
，占 58.1%；宁国市 2011 年造林面积 1893.23 万 hm

2
，其中非工程造

林 980 hm
2
，占 51.8%。 

二是油茶等木本油料产业发展迅猛。广东省财政通过实施农业综合开发和现代农业产业等项目，推动油茶产业迅猛发展。

2011年广东省新造油茶林面积 2.23万 hm
2
，低产林改造面积 0.44万 hm

2
，使全省油茶林总面积达 16 万 hm

2
。安徽省财政厅从 2009

年开始安排油茶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200 万元，目前增加到每年 1200 万元。2011 年，安徽省从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切块安排

3000 万元支持发展油茶产业。同时，整合中央和各级财政资金 1.4 亿元，集中资金重点支持油茶、核桃等木本油料基地、优质

种苗培育、木本油料新品种和新技术推广应用。2011年安徽省完成油茶基地造林面积近 1.2万 hm
2
。安徽省宣城市宣城区 2010～

2011年累计完成新造油茶林 133.33 hm
2
，2012年计划完成新造油茶林 200 hm

2
；绩溪县从 2010 年起，县财政每年安排 150万元

资金作为油茶产业发展基金，其中 50万元支持良种种苗繁育基地建设，100万元用于油茶新造林、低产林改造的补助以及奖补、

贴息和培训等。安徽省绩溪县 2011年新造油茶林 400 hm
2
，2012年计划建成高产油茶基地 666.67 hm

2
；泾县从 2010年起，县财

政每年拿出 50万元资金扶持油茶产业。 

三是乡村绿化和珍稀树种支持力度加大。广东省 2009年实施了“万村绿大行动”，每年扶持 2000个村建设林业生态文明村，

每个村补助 3 万～5 万元。至今已建成 6767 个林业生态文明村，促进了村庄绿化和美化。同时，积极支持开展珍稀树苗下乡活

动，鼓励农民营造珍稀树种。2011 年广东省新增印度檀香、降香黄檀、沉香、柚木等珍稀树苗 4000 hm
2
，累计面积达 2.53 万

hm
2
。安徽省宁国市建立生态利益补偿机制，自 2011年起安排 300万元用于乡镇生态林业奖励，并按一定比例逐年递增。 

2 中央财政造林补贴政策深受地方政府和农民欢迎 

广东、安徽和浙江三省认真落实造林补贴试点任务。2010年和 2011年中央财政共拨付广东省造林补贴试点资金 3250万元，

广东省实际落实造林补贴试点面积 2.14 万 hm
2
，其中：营造乔木林 1.27万 hm

2
、油茶林 0.55万 hm

2
，迹地更新面积 0.33万 hm

2
。

2010 年和 2011 年中央财政共拨付浙江省造林补贴试点资金 1245 万元，浙江省实际落实造林补贴试点面积 1.25 万 hm2，其中:

营造乔木林 0.31 万 hm
2
、油茶林 0.23万 hm

2
灌木林 0.05 万 hm

2
、竹林 0.11万 hm

2
，迹地更新 0.55万 hm

2
。安徽省从 2011年起被

列入中央财政造林补贴试点省，当年中央财政拨付造林补贴试点资金 2200万元，安徽省落实造林补贴试点面积 1.38 万 hm
2
，其

中:营造乔木林 0.88万 hm
2
、油茶林 4000 hm

2
、灌木林 330 hm

2
、竹林 670 hm

2
。 

广东、安徽和浙江三省着力加强造林补贴试点资金使用管理。广东省财政厅与林业厅密切配合，从 3 个环节加强造林补贴

试点资金监管。 

一是规范申报程序，确保资金分配公平公正。广东省财政厅和林业厅按照有利于资源增长、有利于林农利益、有利于生态

发展的原则组织评审，根据评审结果确定补贴项目，并对拟纳入试点范围的造林主体进行公告公示，公示无异议后再与造林主

体签订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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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及时下达资金，确保项目顺利实施。根据《财政部国家林业局关于开展造林补贴试点工作的意见》要求，及时下达造

林补贴试点资金，并对补贴资金实行财政报账制管理。 

三是加强资金监管，保障资金安全。省财政厅与省林业厅制定下发了《广东省造林补贴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对补贴范围、

对象、操作程序、资金管理等予以明确，并要求各级财政和林业部门切实加强资金监管，确保专款专用。浙江省财政厅和林业

厅 2011年联合印发了《浙江省造林财政补贴试点项目和资金暂行管理办法》，明确从 2011年起列入中央造林补贴试点的乔木林、

木本粮油造林每 1/15 hm
2
补贴 300 元，其中中央财政补贴 200 元，省级财政补贴 100 元，省级财政资金在计划下达时一次性到

位。安徽省财政厅和林业厅以实施中央财政造林补贴为契机，制定出台了安徽省造林补贴试点工作意见，进一步明确试点任务、

补贴对象、补贴资金、组织实施和检查验收，规范试点工作。 

造林补贴试点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地方政府和群众造林积极性，造林面积大幅度增加。广东省韶关市反映，国家连续两年安

排了他们造林补贴项目，虽然面积不大，资金不多，但这一举措对调动社会的造林积极性发挥了很好的作用。韶关市 2010年安

排乳源县和翁源县造林补贴面积 833.33 hm
2
，补贴资金为 210 万元，两县造林任务已于 2011 年全部完成，发放补贴资金 110.6

万元；2011 年安排翁源县、新丰县、南雄市和曲江区造林补贴面积 1666.67 hm
2
，补贴资金 275 万元，截至 2012 年 4 月，造林

项目已完成了作业设计工作。调研期间，我们实地察看了韶关市乳源县乳城镇东山林场松毛岭中央财政造林补贴造林点。该造

林点由东山林场职工郑辉雄承包，2010 年 3 月完成造林面积 28.8 hm
2
，造林树种以湿地松为主，同时套种 300 多株香樟、海南

黄花梨、含笑等珍稀名贵树种。造林直接成本每 1/15 hm
2
400元左右，包括树苗、人工、化肥、农药、租地等，加上抚育 2次每

1/15 hm
2
支出 300元，每 1/15 hm

2
总成本约 700元。在造林现场我们看到，湿地松已高达 2m以上，香樟、海南黄花梨、含笑也

长势喜人。我们替郑辉雄算了笔账：暂且不算湿地松成材后的预期收益，仅两年前套种的 300 多株珍稀树种目前就收入不菲。

香樟造林时为 2年生苗，每株成本 20多元，目前每株能卖 400多元；海南黄花梨造林时也为 2 年生苗，每株成本 100多元，目

前每株能卖 700多元。郑辉雄高兴地说，现在中央政策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他用林权证抵押贷款 18万元用来造林，贷款

期限为 10年，其中 5年享受财政贴息政策；造林后又得到中央财政补贴资金，2011年 4月经过县林业局和财政局验收合格，县

财政局已将 4.32 万元造林补贴资金拨付到位。另外，广东省从 2012 年开始被列入森林保险补贴试点范围，他造的林还能享受

森林保险保费补贴。郑辉雄告诉我们，现在大家造林积极性非常高，希望中央试点面积再大些，补贴标准再高些。在安徽省黄

山区，我们实地考察了黄山区仙源镇弦歌久盛油茶合作社造林补贴造林试点现场。该造林点规划总面积 133.33 hm
2
，总投资 600

万元，目前已完成造林 66.67h hm
2
，造林树种主要为油茶，采取合作社经营模式，收益分成比例为：村委会 10%，合作社 20%，

农民 70%。2011 年 10 月造林，每 1/15 hm
2
成本 1500 元左右，财政每 1/15 hm

2
补贴 200 元。该合作社负责人讲，中央财政造林

补贴政策非常好，在造林补贴资金的引导下，他们还整合了坡改堤工程、农业综合开发等资金，预计 2012年年底能完成全部规

划造林面积。黄山区谭家桥镇中墩村造林大户王文龙，2012 年 49 岁，家里 5 口人，承包了村里 61.8 hm
2
荒山，租期为 50 年。

2012造林面积 6.67 hm
2
，树种为杉木。每 1/15 hm

2
造林成本约 1100元，国家每 1/15 hm

2
补贴 200元。他说：“现在国家对造林

越来越重视，连零星小面积造林都能得到补贴，使我们投资林业充满信心”。 

3 地方政府和农民反映目前造林补贴试点中存在一些问题 

3.1造林补贴试点对象难以确定 

广东省林业厅反映，根据现行政策规定，造林补贴试点对象为“林农、林业合作组织以及承包经营国有林的林业职工”，但

在实际工作中“林农”和“林业合作组织”的概念难以明确。该省非工程造联合调研组：关于广东安徽浙江三省造林补贴试点

的调查报告林主要由造林大户组织实施，造林大户有农民，也有非农民，但不是林业合作组织。安徽省宣城市反映，在实际操

作过程中，各县市区林业部门在确定补贴对象时，参照的标准主要是造林面积和林种，造林补贴往往安排给面积大、投入多的

造林大户，或是栽植油茶和竹林等投入多、效益高的林农，余下的仅对满足补贴对象基本条件、小面积、造湿地松等普通用材

林的林农安排造林补贴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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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造林补贴试点规模过小 

广东省反映，中央财政造林补贴试点规模小、范围窄，难以满足造林绿化需要。2010年、2011 年广东省利用中央财政造林

补贴造林和迹地更新面积，仅占全省两年非工程造林面积的 7%、造林总面积的 5%。另外，目前林分改造、补植套种等尚未纳入

造林补贴试点范围。广东省韶关市反映，2010～2011年纳入该市造林补贴试点面积仅 0.25万 hm
2
，为全市同期造林面积的 4.4%。

由于补贴面积少，绝大部分造林者无法享受该补贴政策，一些群众甚至对相关部门产生了误解。浙江省反映，根据全国“十二

五”林业发展规划，浙江省每年需要造林更新 5.33 万 hm
2
左右（其中造林 3.67万 hm

2
，更新造林和低产林改造 1.67 万 hm

2
），除

1.33万 hm
2
列入国家防护林工程项目外，仍有 4万 hm

2
左右没有享受国家扶持政策。安徽省反映，2011年造林补贴只安排造林积

极性高、技术力量强、造林质量好、准备工作到位的 45个县（市、区），还有 60多个县（市、区）享受不到补贴政策。 

3.3造林补贴补助标准偏低 

广东省反映，全省人工造林实际成本平均每 1/15 hm
2
800元左右，目前中央财政每 1/15 hm

2
补贴 200元的标准偏低。广东省

韶关市反映，目前一般造林成本每 1/15 hm
2
至少要 700 元，如果种植乡土阔叶树等“风水林”则成本更高。由于现行补贴标准

与实际造林成本相差较大，即使林农能拿到造林补贴，仍需承担很高的造林费用。该省肇庆市石狗镇讴坑村村民陈秋连反映，

种植珍稀树种效益好，但苗木价格太高，希望中央财政对珍稀树种多补一些。浙江省反映，一般造林更新每 1/15 hm
2
需 600～800

元，困难地造林、大径材造林则每 1/15 hm
2
需 1500元左右。安徽省宣城市反映，目前已有的造林项目如退耕还林配套荒山荒地

造林、抑螺防病造林等补贴标准已提高到每 1/15 hm
2
300元，中央财政造林补贴试点每 1/15 hm

2
100元的标准明显过低。安徽省

黄山区仙源镇弦歌村造林大户余志平，2011年造了 6.67
hm2
（100亩）杉木林，每 1/15

hm2
造林成本约 1100多元。具体如下：砍山

整地每 1/15 hm
2
300元、种苗每 1/15 hm

2
100元、抚育 3年每年两次 700元（第 1年 300元、第 2年和第 3年各 200元）。他说：

“希望政府多一点补助，让农民少一点压力”。 

3.4造林补贴资金拨付不够科学 

广东省反映，目前中央财政分两次拨付造林补贴资金到省，省级财政根据验收情况再分两次拨付到市县，这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资金拨付进度。该省乳源县认为，造林投入先期较多，后期较少。目前中央造林补贴当年拨付 50%，3 年后再拨付 50%，

与林业投入特点不太符合。浙江、安徽省认为，造林补贴分两次拨付，弱化了造林补贴的刺激效果，不能在造林前期投入最大

的时候起到“雪中送炭”的作用。在拨付时间方面，安徽省绩溪县反映，林业项目计划下达一般在每年的七、八月份，工程必

须等到次年的二、三月份才能施工。而财政资金是当年预算当年下达，隔年便形成滞留，与林业项目的实施存在一定的时间差，

致使每次检查都存在当年资金不能及时足额拨付的现象。 

4 完善中央财政造林补贴政策几点建议 

为充分发挥造林补贴在促进加快造林绿化步伐中的引导作用，建议从 2013年起正式建立中央财政造林补贴制度。同时，加

大造林补贴政策宣传，逐步扩大造林补贴范围，明确造林补贴对象，适当提高造林补贴标准，改进造林补贴拨付方式，使造林

补贴政策逐步成为我国政府支持造林绿化的主体政策。 

4.1加大造林补贴政策宣传 

通过报纸、杂志、电视、电台、网络等各种媒体，加大对造林补贴政策宣传。一方面，扩大中央财政造林补贴政策的影响，

引导地方政府和社会群众参与造林绿化工作；另一方面，及时公开中央财政造林补贴政策，使所有造林主体都了解造林补贴政

策内容和相关要求，自主选择是否造林和造什么林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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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逐步扩大造林补贴范围 

根据第七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结果，我国现有宜林地 4400 万 hm2，其中质量好的仅占 13%，质量差的占 52%。全国宜林地

60%分布在内蒙古和西部地区。考虑到我国宜林地质量较差且分布不均，为实现“双增”目标，建议逐步扩大造林补贴范围，在

目前对人工造林、迹地更新进行补贴的基础上增加对林分改造、补植套种进行补贴。同时，明确凡是组织实施造林的主体，包

括农民、以个人或家庭为单位的中小规模经营者、造林大户、林业合作组织以及承包经营国有林林业职工等，符合规定条件的，

均可申请造林补贴。 

4.3适当提高造林补贴标准 

国外政府造林补贴占造林成本的比重一般较高。日本政府对私人造林的补贴率一般为 50%（中央补贴 40%，地方补贴 10%）。

瑞典对造林、修路、森林灭虫等给予支持，造林补贴可占投资总额的 50%以上。美国为鼓励营造私有林，设立了林业奖励项目基

金，各州统一实行造林奖励政策。该基金对造林费用补贴的最高幅度可达 65%。目前，我国造林成本平均每 1/15 hm
2
800元左右，

建议参照国外支持政策，中央财政按造林成本的 40%即每 1/15 hm
2
300元左右予以补贴。现阶段，如果全面提高造林补贴标准有

难度，可结合落实全国连片特困地区扶贫攻坚规划，在连片特困地区先行提高造林补贴标准，以促进贫困地区生态环境改善和

农民脱贫致富。 

4.4改进造林补贴拨付方式 

考虑到造林前期投入较大，建议改进造林补贴拨付方式。中央财政在造林任务安排当年拨付 70%补贴资金，第 3年经林业部

门验收合格后，再拨付余下的 30%补贴资金。地方财政可比照中央财政拨付方式逐级拨付补贴资金，也可以根据当地实际制定切

实可行的资金拨付方式。 

4.5完善林业三项补贴制度 

从林木生长规律和森林经营特点看，林木良种培育、育苗、造林、抚育等各个环节既环环相扣，又相互渗透。育苗需要用

良种，造林需要用良苗，利用良种良苗造林后需要抚育，抚育中又要进行补植补造和林分改造。目前，中央财政分别建立了林

木良种补贴、造林补贴和森林抚育补贴。为便于统筹安排使用补贴资金，提高补贴资金使用效益，建议将造林补贴与其他两项

补贴归并，统称林业补贴资金。同时，制定林业补贴资金管理办法，将造林补贴作为其中一项内容予以规范。 


